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暂行办法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暂行办法的通

知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石家庄、邯郸、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

长春、哈尔滨、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铜陵、福州、厦门、南昌、宜

春、郑州、济南、泰安、青岛、武汉、宜昌、长沙、广州、深圳、南宁、海口、

成都、广元、德阳、贵阳、昆明、拉萨、日喀则、西安、咸阳、兰州、西宁、银

川、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室)：

现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2018 年 6 月 14 日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加

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

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26号）及《住
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建城

〔2017〕253号）有关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办发〔2017〕26号文件确定的重点城市城区范围内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

第三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每季度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行考核。

第四条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引导居民自觉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加强生活垃圾

分类配套体系建设、强化组织领导和工作保障等工作进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效。



第五条 考核方式主要包括材料核查和实地抽查，材料核查重点是各城市报

送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实地抽查重点是各城市垃圾分类工作取得的实际效果。

第六条 各城市要在每月 5日前，通过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信息在线报送

系统报送上月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展信息；在每年 1月、4月、7月、10月的

10日前报送上季度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自查报告，围绕考核内容逐条梳理工作任
务完成情况，充分反映工作成效和亮点。

第七条 考核结果采取计分制，主要从体制机制建设、示范片区建设、分类

作业等 10个方面计分，具体分值划分和评分标准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
核细则》（附件）。

第八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每季度向各城市人民政府通报考核情况，并根据实

际情况，适时向社会公布考核结果。

第九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不定期对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实地调研督

导，抽查工作进展情况。

第十条 对在考核工作中发现瞒报、谎报和造假的，扣除相应分数，情况严

重的取消考核成绩，予以通报批评，并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细则

一、体制机制建设考核细则

分值：14 分

分项

1.市委市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指示精

神(2 分)。

2.2017 年以后公布或修订公布生活垃圾分类地方法规(2 分)。

3.制定工作方案，建立年度工作计划制度并有效执行(2 分)。

4.建立市、区两级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协调机制(2 分)。

5.建立稳定持续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4 分)。

6.建立考核制度并有效执行(2 分)。

评分细则

1.根据组织学习、研究制定落实措施情况酌情给分。

2.2017 年以后公布或修订公布生活垃圾分类地方法规的得 2分。

3.未制定工作方案、未建立年度工作计划制度的不得分;根据工作方案和年

度工作计划执行情况酌情给分。

4.市、区两级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协调机制的分别得 1分。

5.未建立资金投入保障机制的不得分;根据资金投入情况酌情给分。



6.未建立考核制度的不得分;根据考核制度执行情况酌情给分。

二、示范片区建设考核细则

分值：20 分

分项

1.制定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标准(2 分)。

2.建立示范片区基础台账，内容包括：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责任主

体;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作业形式、作业时间等;厨余垃圾、有害垃圾、

可回收物、其他垃圾的数量、分类准确率等(5 分)。

3.达到标准的居民户数占全市总户数的比例不断提高(9 分)。

4.其他垃圾中不混入厨余垃圾、有害垃圾(4 分)。

评分细则

1.未制定示范片区标准的不得分。

2.未建立基础台账的不得分;根据台账编制情况酌情给分。

3.示范片区居民户数占比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或达到30%得 3分;每递增10%加

1 分，每递减 10%扣 1 分。

4.发现生活垃圾混合投放的每处次扣 0.5 分。

三、设施建设考核细则

分值：15 分

分项

1.居住区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投放设施标识清楚，投

放设施完备(3 分)。



2.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分类运输车辆完备，统一标识(3 分)。

3.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完备(3 分)。

4.有害垃圾处理设施完备(3 分)。

5.可回收物回收、运输和处理设施完备(3 分)。

评分细则

1.居住区生活垃圾投放设施占比达到 50%、70%、90%的分别得 1分、2分、3

分。

2.未配备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分类运输车辆的不得分;根据分类运输车辆配

备、标识情况酌情给分。

3.没有厨余垃圾处理设施的不得分;根据设施处理能力和产生量匹配情况酌

情给分。

4.没有有害垃圾处理设施的不得分;根据设施处理能力和产生量匹配情况酌

情给分。

5.可回收物回收站点布局合理，回收、运输能力和产生量基本匹配的得 2分;

设施处理能力和产生量基本匹配的得 1分。

四、分类作业考核细则

分值：13 分

分项

1.有害垃圾投放管理规范(3 分)。

2.可回收物回收及时规范运行(2 分)。

3.厨余垃圾投放收运规范，投放点干净整洁(4 分)。

4.小型垃圾转运站、压缩站、清洁站等操作规范，群众无投诉(4 分)。



评分细则

1.根据废电池、废荧光灯管、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药品、废油漆、废杀

虫剂等有害垃圾投放管理情况酌情给分。

2.根据上门回收、APP 预约等方式回收可回收物情况酌情给分。

3.厨余垃圾未实现单独收运、日产日清的不得分;根据密闭收集和投放点干

净整洁情况酌情给分。

4.根据小型垃圾转运站、压缩站、清洁站等规范操作情况酌情给分;群众投

诉 1次并查实的扣 0.5 分。

五、组织动员考核细则

分值：13 分

分项

1.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基层党建工作(3 分)。

2.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实施垃圾分类(3 分)。

3.组织志愿者参与垃圾分类工作(3 分)。

4.开展入户宣传，引导居民积极参与(3 分)。

5.建立垃圾分类奖惩榜、公示榜等激励督促制度(1 分)。

评分细则

1.根据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基层党建工作情况酌情给分。

2.根据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实施垃圾分类情况酌情给分。

3.根据组织志愿者参与垃圾分类工作情况酌情给分。

4.根据组织开展入户宣传情况酌情给分。



5.未建立垃圾分类奖惩榜、公示榜等激励督促制度的不得分。

六、教育工作考核细则

分值：12 分

分项

1.分别编制幼儿园、小学、中学版生活垃圾分类教材或知识读本(3 分)。

2.将垃圾分类教育纳入教育体系，在全市推开(4 分)。

3.开展学校、家庭、社区互动实践活动(4 分)。

4.建立并实施校园垃圾分类检查考评制度(1 分)。

评分细则

1.未编制教材或知识读本的不得分;根据教材推广使用情况酌情给分。

2.未纳入教育体系的不得分;在全市占比达到 30%、50%、70%、90%的分别得

1分、2分、3分、4分。

3.根据互动实践活动开展情况酌情给分。

4.未建立检查考评制度的不得分。

七、公共机构考核细则

分值：5分

分项

1.制定并实施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3 分)。

2.建立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基础台账，内容包括：分类投放、收集、运输、

处理责任主体;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作业形式、作业时间等;厨余垃圾、

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的数量、分类准确率等(2 分)。



评分细则

1.未制定工作方案的不得分;根据实施情况酌情给分。

2.未建立基础台账的不得分;根据台账编制情况酌情给分。

八、宣传工作考核细则

分值：5分

分项

1.每月在当地主流媒体开展宣传活动(2 分)。

2.每月开展主题宣传活动(2 分)。

3.利用微信公众号、自媒体等手段开展宣传(1 分)。

评分细则

1.主流媒体未开展宣传的不得分;每开展一次得 1分。

2.每月未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的不得分;开展一次得 1分(含市、区)。

3.根据利用微信公众号、自媒体等手段开展宣传情况酌情给分。

九、信息报送考核细则

分值：3分

分项

1.每月 5日前通过在线系统报送信息(1 分)。

2.内容详实，数据准确(2 分)。

评分细则



1.未按要求报送的不得分。

2.报送内容缺项和不准确的各扣 1分。

十、加减分项考核细则

加分项

分项

1.建立与垃圾分类挂钩的收费制度并有效实施(3 分)。

2.工作中有创新性举措(2 分)。

评分细则

1.建立与垃圾分类挂钩的收费制度的得 2分;有效实施的得 1分。

2.根据创新性举措酌情给分。

减分项

分项

1.被主流媒体曝光并被查实的，或被省(市)以上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2

分)。

2.发现弄虚作假的。

评分细则

1.同一事项被曝光并被查实或被通报批评的，每次减 2分。

2.发现弄虚作假的扣除相应考核项分数，严重的取消考核成绩并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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